
 

 

《銀行業條例》(第 155 章)  

實務守則 

 

金融管理專員在諮詢《銀行業條例》(第 155 章)第 97M(2)條指明的人，以及根據

該條例第 97M(4)條修訂及批准經批准實務守則後，現根據該條例第 97M(3)及(4)

條的規定── 

 

(a) 指出以下守則(備中文及英文本)為有關守則，其名稱為： 
 

(i) 中文── 「就《銀行業(風險承擔限度)規則》(第 155S 章)第

20(4)(b)、37(2)及(3)及 41 條的條文提供指引的實務

守則」；及 
 

(ii) 英文── ‘Code of Practice for the Purposes of Providing 

Guidance in Respect of the Provisions of Rules 20(4)(b), 

37(2) and (3) and 41 of the Banking (Exposure Limits) 

Rules (Chapter 155S)’； 
 

(b) 指明 2026 年 1 月 1 日為金融管理專員對該守則的修訂的批准的生效日期；

及 
 

(c) 指明是為以下《銀行業(風險承擔限度)規則》(第 155S 章)的相關條文而批

准該經修訂守則： 

 

(i) 第 20(4)(b)條； 

(ii) 第 37(2)及(3)條；及  

(iii) 第 41 條。 

 
 
 
 

               金融管理專員 

               （阮國恒代行） 

2025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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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銀行業(風險承擔限度)規則》(第 155S 章)第 20(4)(b)、37(2)及(3)及 41 條的

條文提供指引的實務守則 

 

(由金融管理專員根據《銀行業條例》(第 155 章)第 97M(1)條批准及發出 

並於其後由金融管理專員根據該條例第 97M(4)條修訂) 

I. 導言 

1. 引稱 

本實務守則可引稱為《銀行業(風險承擔限度)守則》。 

 

2. 釋義 

(1) 在本實務守則中，「《風險承擔限度規則》」指《銀行業(風險承擔限

度)規則》(第 155S 章)。 

(2) 本實務守則中所用的字眼及詞句，如在《風險承擔限度規則》已

予界定，其涵義與《風險承擔限度規則》所載的涵義相同。 

(3)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本實務守則中凡提述某條，某部或某附表，

是指《風險承擔限度規則》的某條、某部或某附表。 

 

II. 指引 

3. 就《風險承擔限度規則》第 20(4)(b)條有關「某名合資格並可靠的第

三方市場數據提供者」的指引  

(1) 第 20(4)條規定如下： 

「就第(1)(c)款而言，如符合以下條件，則可使用公式 2—— 

(a) 有關機構有途徑取閱關於有關集體投資計劃的組成項目的

資訊，而以下規定獲符合── 

(i) 該計劃的財務報告的頻密程度，不低於該機構的財務

報告的頻密程度；及 

(ii) 該資訊足以讓該機構使用該公式，對屬於該機構的、由

該計劃產生的股權風險承擔計值；及 

(b) 根據(a)段提供予該機構的資訊，由某獨立第三方(例如該計

劃的寄存處、保管人或經理)核實，或屬某名合資格並可靠的

第三方市場數據提供者所提供的訂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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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第 20(4)(b)條的目的而言，認可機構在斷定某第三方市場數據提

供者是否合資格並可靠時，應顧及該第三方市場數據提供者在下

述各方面的情況： 

(a) 市場地位及信譽； 

(b) 財力及提供服務的能力； 

(c) 過往紀錄； 

(d) 應變服務安排；及 

(e) 認可機構認為適當或相關的任何其他因素。 

 

4. (已廢除)  

 

5. (已廢除)  

 

5A. 就《風險承擔限度規則》第 37(2)及(3)條的指引 

(1) 第 37(2)及(3)條規定如下： 

“(2)  就第(1)(b)款而言，任何土地如用作以下用途，則該土地屬認

可機構的自用土地 —— 

(a)  進行該機構的業務；或  

(b)  向該機構的僱員，提供房屋或設施。 

 (3)  在不局限第(2)款的原則下，如認可機構的辦事處位於某處所

的一部分，金融管理專員可為施行該款，給予書面同意，容

許該機構將整個該處所，視為用作進行該機構的業務。” 

(2) 有關認可機構辦事處位於某處所的一部分而認可機構可將整個該

處所視為用作進行該機構的業務的情況，認可機構可參考金管局

於 2019 年 10 月 3 日發出的通告。1  

 

6. 就《風險承擔限度規則》第 41條有關「在經濟上依賴」的指引   

(1) 第 41 條規定如下： 

 
1 金管局於 2019 年 10 月 3 日發出的通告「《風險承擔限度規則》第 37(3)條──整個處所視為

用作進行銀行業務」(https://brdr.hkma.gov.hk/chi/doc-ldg/docId/20191003-1-TC). 

https://brdr.hkma.gov.hk/chi/doc-ldg/docId/20191003-1-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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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本部而言，除第(3)、(4)及(5)款另有規定外—— 

(a) 就認可機構的某對手方(參照對手方)而言，如該機構的

另一對手方是第(2)款指明的實體，該另一對手方是該

參照對手方的相連對手方；及 

(b) 該參照對手方及其所有相連對手方，整體視為該機構

的 LC 集團。 

(2) 有關的另一對手方為—— 

(a) 控制有關參照對手方的實體； 

(b) 由控制有關參照對手方的實體控制的實體； 

(c) 由有關參照對手方控制的實體； 

(d) 符合以下說明的實體︰不屬(a)、(b)或(c)段指明的，但

在經濟上依賴有關參照對手方或(a)、(b)或(c)段指明的

實體； 

(e) 由(d)段指明的實體控制的實體；或 

(f) 符合以下說明的其他實體—— 

(i) 控制(d)段指明的實體；及 

(ii) 在經濟上依賴(d)段指明的實體。 

(3) 就第(1)款而言，如有關參照對手方，屬有關機構對它的

ASCE比率不超過 5%的對手方，或屬豁免官方實體，則該

機構在斷定它對有關 LC 集團的 ASC 風險承擔(藉參照有

關參照對手方而定者)時，可將任何以下實體，視為不在該

LC 集團內—— 

(a) 第(2)(d)款指明的、在經濟上依賴有關參照對手方的實

體； 

(b) 第(2)(e)款指明的、由(a)段指明的實體控制的實體； 

(c) 第(2)(f)款指明並符合以下說明的實體︰控制和在經濟

上依賴(a)段指明的實體。 

(4) 就第(1)款而言，如認可機構的對手方(對手方 A)，憑藉第

(2)(a)、(b)或(c)款是有關參照對手方的相連對手方，而該機

構就它對該對手方 A 的 ASCE 比率，不超過 5%，則該機

構在斷定它對有關 LC 集團的 ASC 風險承擔(參照有關參

照對手方而定者)時，可將任何以下實體，視為不在該 LC

集團內—— 

(a) 第(2)(d)款指明的、在經濟上依賴對手方 A的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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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2)(e)款指明的、由(a)段指明的實體控制的實體； 

(c) 第(2)(f)款指明並符合以下說明的實體︰控制和在經濟

上依賴(a)段指明的實體。 

(5) 就第(1)款而言，如認可機構的 2 個或多於 2 個的對手方—

— 

(a) 是由豁免官方實體、指明官方擁有實體或根據《財政司

司長法團條例》(第 1015 章)設立的財政司司長法團控

制，或是在經濟上依賴該實體或該法團；及 

(b) 除此之外，並不在第(1)款所指的 LC 集團內， 

則不論該實體或法團是否該機構的對手方，該等對手方視

為不在該機構的 LC 集團內。 

(6) 除第(7)款另有規定外，就本條而言，如符合以下情況，某

實體(從屬實體)視為由另一實體(母實體)控制—— 

(a) 母實體擁有從屬實體超過 50%的表決權； 

(b) 母實體根據一份與其他股東(或類似的表決權持有人)

的協議，控制從屬實體過半數表決權； 

(c) 母實體具有權利，可委任或罷免從屬實體的董事局(或

類似的管治團體)過半數成員； 

(d) 從屬實體的董事局(或類似的管治團體)過半數成員的

委任，是純粹由於母實體行使其表決權；或 

(e) 母實體依據合約或其他方式而具有權力，對從屬實體

的管理或政策，發揮具支配性的影響力。 

(7) 就第(6)款而言，凡母實體符合第(6)(a)、(b)、(c)、(d)或(e)

款，而該母實體是憑藉其受信人身分代表某非匿名受益人，

則—— 

(a) 從屬實體並不視為由母實體控制；及 

(b) 為免生疑問，如該受益人憑藉本身的實益權益而符合

以下情況，從屬實體視為由該受益人控制—— 

(i) 該受益人擁有從屬實體超過 50%的表決權； 

(ii) 該受益人根據一份與其他股東(或類似的表決權持

有人)的協議，控制從屬實體過半數表決權； 

(iii) 該受益人具有權利，可委任或罷免從屬實體的董事

局(或類似的管治團體)過半數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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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從屬實體的董事局(或類似的管治團體)過半數成

員的委任，是純粹由於該受益人行使其表決權；或 

(v) 該受益人依據合約或其他方式而具有權力，對從屬

實體的管理或政策，發揮具支配性的影響力。 

(8) 就本條而言，如某實體(前者)與另一實體(後者)有關連，以

致若後者遇到財務困難(尤其是在資金或償債方面的困

難)，前者亦會相當可能遇到財務困難(尤其是在資金或償

債方面的困難)，則前者屬在經濟上依賴後者。 

(9) 在本條中—— 

指明官方擁有實體 (specified sovereign-owned entity)指附表 2 指

明的實體。」 

(2) 為第 41(2)(d)、41(2)(f)(ii)、41(3)(a)、41(3)(c)、41(4)(a)、41(4)(c)、

41(5)(a)及 41(8)條的目的而言，認可機構在評估某對手方是否在

經濟上倚賴另一實體時，認可機構可倚賴該可能在經濟上倚賴另

一實體的對手方出於真誠地提供的資料，惟有關資料不得與認可

機構以其他方法取得或擁有的任何資料相抵觸。預期認可機構會

在以下情況要求對手方提供相關資料以協助認可機構就該對手方

的經濟倚賴性評估: 在進行定期信貸檢討的過程中、為對手方提

供新的信貸融通時，以及在有任何跡象顯示該對手方是在經濟上

倚賴另一對手方的情況下馬上要求。 

(3) 為第 41(3)及 41(4)條的目的而言，認可機構應藉按照第 46 條斷定

其對某參照對手方或對手方 A 的 ASC 風險承擔，計算其對該參

照對手方或對手方 A 的 ASCE 比率。換言之，有關計算應顧及第

48 條有關無須理會的風險承擔、第 7 部第 3 分部第 2 次分部有關

減低信用風險措施、第 7 部第 3 分部第 3 次分部有關具體情況(包

括有關信用保障提供者)及第 7 部第 3 分部第 4 次分部有關抵銷及

扣減的條文。 

(4) 為第 41(8)條的目的而言，認可機構應在以下任何一項適用的情況

下，視實體 B 若遇到財務困難(尤其是在資金或償債方面的困難)，

實體 A 亦會相當可能遇到財務困難(尤其是在資金或償債方面的

困難)，亦因此實體 A 屬在經濟上倚賴實體 B： 

(a) 實體 A 的總收入或總開支(按年計)中 50%或以上來自與實

體 B 進行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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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實體 A 對實體 B 的風險承擔提供全部或部分擔保，或以任

何其他方式(如提供彌償保證)對該風險承擔負有法律責任，

而該風險承擔相當重大，以致一旦出現申索，實體 A 相當

可能違責； 

(c) 實體 A 的產品 / 產出或服務中有 50%或以上是出售予實體

B，而實體 B 不能輕易由其他客戶取代； 

(d) 償付實體 A 及實體 B 的貸款的預期資金來源相同，而實體

A 及實體 B 兩者均並無另一獨立收入來源可用以全數清償

貸款； 

(e) 實體 B 的財務困難相當可能對實體 A 全數及按時償還負債

構成困難； 

(f) 實體 A 無力償債或違責相當可能與實體 B 無力償債或違責

有關； 

(g) 實體 A 及實體 B 兩者 50%或以上資金均倚賴相同來源，而

實體 A 及實體 B 兩者均並無另一獨立資金來源。 

(5) 為免生疑問，如實體 A 在經濟上倚賴實體 B，則認可機構應將實

體 A 列入實體 B 的 LC 集團內。然而，如實體 B 並非在經濟上倚

賴實體 A，則除非實體 B 符合被列入實體 A 的 LC 集團內的其他

準則，否則認可機構不應將實體 B 列入實體 A 的 LC 集團內。  

(6) 就上文第(4)(d)及(g)分段而言，實體 A 及實體 B 被視為在經濟上

互相倚賴；然而，無需單純因實體 A 及實體 B 屬同一僱主的僱員

而視實體 A 及實體 B 在經濟上互相倚賴。  

(7)  就上文第(4)(e)及(f)分段而言，無需單純因實體 B 為實體 A 的僱

主而視實體 A 在經濟上倚賴實體 B。  

 

 

7. (已廢除)   

 

                                               金融管理專員 

               （阮國恒代行） 

2025 年 12 月 5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